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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能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4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报告被出具带持续经营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新征程能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有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及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鹏盛A审

字[2025]00192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一）无法对大额的预付账款和应收账款的商业实质、合理性以及可收回

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三）所述，截至2024年12月31日，前五大预付账款总

额为114,745,770.45元，具体包括预付深圳市永致兴贸易有限公司

29,845,100.00元、山东鑫起贸易有限公司29,632,021.30元、都匀经济开发区

四季绿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7,879,470.41元、遵义市智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17,884,178.74元、临沂市弘中元再生资源有限公司9,505,000.00元，其中，超

过一年以上的余额为71,440,015.44元。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所述，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总额为80,873,461.98元，包括应收惠州市玖江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58,526,697.16元、惠州市缘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2,346,764.82

元，上述大额预付账款及应收账款共计195,619,232.43元，占总资产的69.91%，

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尽管我们执行了包括函证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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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审计程序，但截至报告出具日，尚未收到山东鑫起贸易有限公司的回函，

除该公司外，上述列举单位的回函已收到。鉴于公司资金状况困难，公司未通

过法律手段追回未收回的大额预付账款及应收账款，我们认为其商业合理性存

疑。因此，我们无法就该款项的商业实质、合理性及可回收性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二）无法对本期的收入确认的真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二十七）所述，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288,021,433.99

元，与上年营业收入1,345,624,074.39元相比，下降78.59%，上一年度营业收

入的确认得到了上海全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盖有“全胜物流仓储业务专

用章”的交易出库单明细的支持，出库单详细记录了仓库名称、提货单号、存

储卡号、货物名称数量等重要信息，从而验证了收入确认的真实性。然而，在

本年度审计过程中，公司反映账号已注销，无法导出全胜物流出库单明细，导

致本期收入确认的重要单据未能获得。因此，我们无法对本期收入确认的真实

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三）无法对本期处置子公司浙江优米的业务真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所述，公司将持有子公司浙江优米新能源有限公司51%的

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濮丰平，该交易已于2024年12月 24日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4年12月26日与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于

2025年1月6日完成工商变更。财务报表附注（三十三）所述，上述交易在合并

利润表产生了2,333,752.63元的投资收益 ，占本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的37.84%，影响重大，在审计过程中未获取子公司浙江优米财务凭证等重要

资料。鉴于此，我们无法对本期子公司浙江优米的业务真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五（一）货币资金所述期

末余额为52,277.80元；附注五（十七）应付职工薪酬所述，逾期未支付职工薪

酬，贵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拖欠员工2024年8月至11月工资总额为1,026,3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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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金困难，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

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董事会关于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出具带

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相关事项进行如下

说明：

董事会经过必要的审议和核查程序后认为：对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关于2024年年报“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及无法表

示意见”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可，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亦无虚假

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为解决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及无法表示

意见所涉及的事项和问题，解决措施如下：

1、加强财务内控管理，强化落实相关规章制度；

2、加强内外部沟通，细化日常管控环节，加强对公司往来款项的管理；

4、积极开拓市场，营销新客户，增加获客渠道。

5、加强团队建设，积极推动公司业务不断增长。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

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董事会表示理解，

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相关事项的影

响。

特此公告。

新征程能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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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5 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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